
桂林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定向培养协议书
编号：（2026）第　  　号

甲方：（定向培养单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：（培养单位）      桂林理工大学               住址：桂林市雁山区雁山街319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丙方：（定向培养研究生）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经甲、乙、丙三方平等协商，同意就以下事项达成协议，并共同遵守：

一、丙方通过乙方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，由乙方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录取为 2026 年甲方定向培养的博士研究生；丙方攻读专业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业，修业期满后回甲方工作。
二、甲方责任
甲方负责协助乙方做好丙方的学业相关事宜，并尽可能提供有利于丙方完成学业的有关条件。
三、乙方责任
1．乙方负责按国家有关要求制定丙方的培养计划，并组织实施。
2．丙方修完培养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，成绩合格，学位论文答辩通过，乙方根据有关规定准予毕业，授予学位。丙方未修完课程或修完课程但成绩不合格或未通过论文答辩者，按乙方有关规定处理。
3. 乙方只负责丙方的学业及培养工作，甲方与丙方之间的人事、劳动纠纷，应由甲方、丙方自行解决，概与乙方无关。
四、丙方责任

1. 丙方应遵守国家的法律、法规及乙方各项规章制度，努力完成学业。
2. 丙方因故无法完成学业，可申请休学或退学，按乙方有关规定办理手续。
五、在修业期间，如发生协议以外事宜，三方可协商解决。
六、本协议自2026年9月1起生效，有效期至丙方毕业离校时为止。
七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、乙、丙三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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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协议签订时间：2026年   月   日


